


莆市商务〔2024〕33号

莆田市商务局关于做好2023年预制食品产业

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商务局，湄洲岛商务科技局，北岸发改局：

为推动我市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莆田市商务局等8部门《关于印发<加快推进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的通知》（莆市商务规〔2023〕2号）文件精神，现就组织开展2023年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必须是依法在莆田市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或在莆田市纳税的法人企业分支机构。

（二）申报项目发生期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以凭证日期为准）。

（三）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在“信用中国”网站无不良信用记录，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积极配合商务、统计等部门工作，及时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和调查问卷。

    二、支持内容和申报材料
（一）培育产业龙头企业

培育壮大贸易龙头企业。支持预制食品企业设立贸易总部，对贸易企业2023年度（统计年度）新增并达到一定增速的和新开业纳统的，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万元奖励。

申报材料：

（1）申报材料封面（附件1）；

（2）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附件2）；

（3）由各县（区、管委会）商务主管部门上报企业名单，名单要求按照附件3、4、5格式上报，并加盖商务部门公章；

（4）企业提供的2023年12月联网直报数据截图，并加盖企业及县区商务部门公章；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

（6）申报单位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无不良信息记录的证明材料。
（二）支持网络平台销售

支持预制食品企业对接阿里巴巴、京东、抖音等知名平台，利用网络直播等方式开展宣传营销活动，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对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自营平台，实现预制食品年网络零售额达1000万元、2000万元和3000万元以上的限上电商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20万元和30万元奖励。

申报材料：

（1）申报材料封面（附件1）；

（2）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附件2）；

（3）企业提供的2023年12月联网直报数据截图，并加盖企业及县区商务部门公章；

（4）企业提供销售平台店铺首页截图、产品分类界面截图、店铺权属证明截图及2023年度预制菜产品销售额证明截图（截图界面均需带有网页链接并加盖企业公章）；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

（6）申报单位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无不良信息记录的证明材料。
加强产销对接

1.支持我市预制食品企业参加预制食品专业展会，对参加全国性预制食品品牌展会的给予展位费补助，每场展会给予单家企业补助的展位不超过2个，单家企业年度最高补助5万元。

2.支持在我市举办预制食品专业展览、会议等活动，鼓励组织举办莆台预制食品产业交流会、展销会，对经市商务部门备案，展期达3天及以上，展会规模达到50个及以上标准展位的预制食品专业展览，给予举办单位（不含财政单列拨款单位）每个标准展位不超过1000元的补助，每场补助最高30万元。

3.对经市商务部门备案，对在我市举办的预制食品论坛、研讨会、洽谈会、订货会、发布会等会议，会期达2天及以上的，住宿在我市限额以上酒店（含纳入我市限上贸易大个体统计的酒店）达50间以上的，对会议举办方（不含财政单列拨款单位）按每天每间不超过150元给予补助，每场补助最高10万元。

申报材料：

（1）申报材料封面（附件1）；

（2）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附件2）；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

（4）申报单位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无不良信息记录的证明材料；

（5）申报全国性预制食品品牌展会展位费补助项目须提供：①与展会主办方或经主办方授权有资质进行展位配售的单位签订的展位合同（协议）或展位确认书（需体现展会名称、展位数、面积和价格）；②展位费发票以及对公账户转账的展位费付款凭证；③参展产品清单；④参展现场照片（反映展位全貌及企业信息，不少于3张）等复印件；

（6）在我市举办预制食品展会的举办单位申报展位补助须提供：①上报市商务局备案材料；②展会招展文件；③展会活动方案；④展位图以及经当地商务主管部门现场确认的展位数；⑤参展企业和产品名单；⑥展会现场照片（不少于3张）；⑦展会费用凭证等；

（7）在我市举办预制食品论坛、研讨会、洽谈会、订货会、发布会等会议举办方申报会议补助须提供：①上报市商务局备案材料；②会议活动方案；③会议现场照片（不少于3张）；④参会企业和参会人员登记表；⑤入驻酒店的参会人员及天数汇总表（须由酒店出具及盖章确认）；⑥入驻酒店费用凭证。
有关说明：

（1）标准展位以9平米界定。非标准展位按标准予以折算，不足9平米的，按实际面积予以计算补助。非标准展位需提供组展单位或搭建公司盖章的展位图（识别展位规格及面积）；
（2）组展公司非主办方的，需另外提供主办方说明形成证据链。

（四）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充分发挥市食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服务、协调、规范和指导行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引导成立预制食品协会或分会，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对新成立的市级预制食品或研究莆田美食文化的行业组织，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开办资金补助。

申报材料：

（1）申报材料封面（附件1）；

（2）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附件2）；

（3）新批准成立的行业组织成立的批复文件复印件；

（4）申报单位的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证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

（5）协会开办费用清单和相关票据凭证；

（6）申报单位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无不良信息记录的证明材料。
三、申报程序

（一）请各县（区、管委会）商务局广泛进行政策宣传，积极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单位开展申报。同时，组织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做好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审核工作。市直企业（含行业协会）作为申报单位的直接向市商务局申报。

（二）请各县（区、管委会）商务局、市直企业（含行业协会）于2024年4月20日前将推荐文件、项目资金申报汇总表（详见附件6，作为项目推荐文件的附件，电子版一并报送) 和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报送我局。

四、有关要求

（一）申报材料必须完整、真实，并按封面及目录页码顺序装订成册，加盖边缝骑缝章；申报材料中若提供复印件的均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二）在专项资金申请和使用过程中，如存在弄虚作假、挪用截留、挤占资金的行为，市、县（区、管委会）商务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除有权追回已拨付的款项并取消该单位以后年度申请资金资格外，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三）同一项目已获得省、市级其他专项资金补助的不得重复申报。

（四）本通知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五）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服务业科：珍晨妮、徐丽君、庄虓宇，联系电话：2232638；

电 商 科：占斌、许伟斌，联系电话：2686373。
附件：1.申报材料封面（模版）

2.项目情况申报基本情况表
3.2023年年度新增入库企业名单

4.2023年月度新增入库企业名单

5.2023年预制食品贸易总部项目情况表
6.县（区、管委会）2023年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汇总表
                                 莆田市商务局

                                 2024年2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3年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项目资金
申
报
材 
料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单位性质
	□进出口经营企业 □无进出口经营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行政单位

	统一信用代码证 ：                      或组织机构代码 ：                       （二选一）

	法人代表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
	

	联系人
	姓名
	
	职    务
	
	手机号
	

	二、具体申报项目

	1.
	申报支持金额（万元）
	

	2.
	申报支持金额（万元）
	

	
	合计（万元）
	

	三、申报项目基本情况（包含项目的主要内容、取得的成效，填写不下可另附纸）

	

	四、申报单位声明

	1.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有效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一致。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我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同一项目未重复申报多项省、市级财政资金支持（含其他部门安排的专项资金）；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五、市、县(区、管委会）商务审核情况

	申报材料
	□ 已审核
	资金申报支持金额
	     万元

	审核意见：（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3年年度新增入库企业名单
	填报单位：（商务部门公章）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入库时间
	备注

	
	　
	　
	
	　

	
	
	
	
	

	
	
	
	
	

	
	　
	　
	
	　

	
	　
	　
	
	　

	
	　
	　
	
	　

	
	　
	　
	
	　

	
	　
	　
	
	　

	
	　
	　
	
	　

	
	　
	　
	
	　

	
	　
	　
	
	　

	
	　
	　
	
	　

	
	
	
	
	


说明： 截至2023年12月已破产、关闭、注吊销及退库等其他情况请在备注栏注明。

附件4
2023年月度新增入库企业名单
	填报单位：（商务部门公章）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入库时间
	备注

	
	　
	　
	
	　

	
	
	
	
	

	
	
	
	
	

	
	　
	　
	
	　

	
	　
	　
	
	　

	
	　
	　
	
	　

	
	　
	　
	
	　

	
	　
	　
	
	　

	
	　
	　
	
	　

	
	　
	　
	
	　

	
	　
	　
	
	　

	
	　
	　
	
	　

	
	
	
	
	


说明： 截至2023年12月已破产、关闭、注吊销及退库等其他情况请在备注栏注明。

附件5
	2023年预制食品贸易总部项目情况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申请单位名称
	　

	对应预制食品企业名称
	

	经办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电话
	
	单位负责人电话
	

	成立独立核算的贸易或营销企业时间
	
	贸易企业纳入限上统计时间
	

	2023年1-3月销售额（亿元）
	
	2024年1-3月销售额增幅（%）
	

	工贸分离实施情况
	

	 县区商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县（区、管委会）2023年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

资金申报汇总表

	项目类别
	序号
	补助项目
	补助单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备注：此表须作为商务部门项目推荐文件的附件一并上报。

	 莆田市商务局                            2024年2月23日印发






